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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接受本縣縣立國民中學及縣立高級中學國中部(以下簡稱各

校)教師甄選介聘，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國民中小學

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第三條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規

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所屬各校委託教師甄選介聘，應經該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通過。 

三、本府設本縣縣立國民中學教師甄選介聘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受託辦理有關教師

甄選介聘工作，其主要職掌如下： 

   (一)訂定本縣縣內教師介聘他校作業要點。 

   (二)介聘工作諮詢、重要事項決議。 

   (三)審議介聘名單。 

   (四)審查教師甄選簡章。 

   (五)試務工作諮詢。 

   (六)審議錄取名單。  

   (七)其他有關教師甄選介聘事宜。 

四、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縣長指派副縣長兼任，置副主任委員二人，分別由本府教

育處處長及承辦區學校校長兼任，其餘委員為本府政風處及人事處人員各一名、委託甄

選介聘國中之各校校長(人數依委託校數而定)、本縣教師會代表兩名、本縣各級學校家

長團體代表兩名。 

    本委員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指定副主任委員

一人代行主席職務。 

五、本委員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同數時由主席參與表決(委員因故無法親自出席時，得書面委託其他人員代理其職權)。 

六、本委員會於該年度教師甄選工作完成時即解散之。 

七、各缺額學校應依法令規定及本府規定接受各類來源師資後(如公費生分發、超額教師)，

所餘之缺額經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得委託本府辦理介聘、甄選開缺。 

八、經本府公開甄選介聘合格之人員中，各委託學校校長應提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



過後予以聘任。 

    前項人員除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發現有不符彰化縣國民中學教師甄選介聘委員會

辦理縣內介聘作業要點第五點之申請資格，或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各款及第

三十三條情事之一屬實者外(應提供明確證據)，不得拒絕該名教師調入。 

九、各校於每年教師甄選缺額公告以後所出之缺額，均不得列入當年度教師甄選之缺額。該

缺額由各校依規定聘用代理、代課教師，於下學年度再行補實。 

十、各校委託本府辦理教師甄選介聘，每學年度辦理一次。 

十一、本要點奉縣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